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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447       证券简称：明烁节能        主办券商：东吴证券 

 

浙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权益变动报告书 

 

 

 

公司名称：浙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公司 

挂牌地点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

股票简称：明烁节能 

股票代码：831447 

董    秘：张 辉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余海明 

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：浙江嘉善玫瑰里 21－3－202 

股份变动性质：减持 

 

 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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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

 

一、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

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

《管理办法》）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—

—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准则 5号》)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编写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，其

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，或与之

相冲突。 

三、依据《证券法》、《管理办法》、《准则 5号》的规定，本报告

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浙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公司中

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。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除本报告书披露

的信息外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浙

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。 

四、本次权益变动根据本报告书中所载明的内容进行。除本信息

披露义务人外，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

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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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释义 

除非本报告书另有所指，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： 

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余海明 

明烁节能、挂牌公

司、公司、本公司 
指 浙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公司 

全国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

本次权益变动 指 

余海明于 2018年 1月 12日通过全国股转系统以协议

转让方式转让个人股票 500,000股，余海明的持股比

例由 45.72%减少至 42.83%的权益变动行为。 

本报告书 指 浙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 

业务规则 指 
2013年 2月 8日起施行的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

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 

元 指 人民币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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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余海明，公司股东、现任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财务负责人，董事任

期自 2013年 10月 30日至 2016年 10月 30日止。1965年 6月出生，

中国国籍，49 周岁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高中学历。1996 年 1 月至

2007 年 5 月，就职于嘉善明盛燃料有限公司，担任总经理；2007 年

6 月，出资设立嘉善明烁电子有限责任公司；2007 年 6 月至 2013 年

10 月，担任嘉善明烁电子有限责任公司（后更名为“浙江明烁电子

科技有限公司”）执行董事兼经理；2013年 10月 30日至今，担任浙

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

截至 2018年 1月 11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如下： 

 

三、本次权益变动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。 

 

 

信息披 

露义务 

人 

股份 

名称 

股份 

种类 

股份 

数量 

（万股） 

占公司已发

行股份比例 

所持股份性质

及性质变动情

况 

股东持股变

动达到规定

比例的日期 

权益变

动方式 

余海明 
明烁

节能 

人民

币 

普通

股 

790.90 45.72% 

无限售条件流

通股

1,602,250股，

有限售条件流

通股

6,306,750股 

2018.1.12 
协议 

转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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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协议转让的目的 

 

本次权益变动中，余海明减持所持有的明烁节能流通股 500,000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89%，系根据股东个人意愿的自愿减持。 

 

第四节  权益变动方式 

 

一、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和比例 

明烁节能于 2014年 12月 12日在全国股转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。 

截至 2018年 1月 11日，余海明持有本公司 7,909,000股，占挂

牌公司总股本的 45.72%。 

余海明于 2018年 1月 12日通过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减持

明烁节能流通股 500,000股后，余海明占公司总股本下降至 42.83%。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

 

三、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

押、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。本次权益变动涉及股份均为无限售

条件流通股。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表决权未恢复的优先股的情

信息披露

义务人 

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

限售股份

（万股） 
股份数量 

（万股） 

占 公 司 已

发 行 股 份

比例 

股份数量 

（万股） 
占公司已发

行股份比例 

余海明 790.90 45.72% 740.90 42.83% 630.6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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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。 

 

第五节  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

 

本次转让系余海明通过全国股转系统以协议转让的方式减持所

持有的明烁节能流通股，不存在签订股权转让协议、行政划转或变更、

法院裁定的情形。 

 

第六节  其他重大事项 

 

一、其他应披露的事项 

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，本报告书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

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

人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二、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第七节  备查文件 

 

1.信息披露义务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 

2.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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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浙江明烁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2018年 1月 12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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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及签署页 

 

本单位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。 

 

 信息披露义务人： 余海明 

 

2018年 1月 12日 

 

 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01 

 10 / 10 

附表：权益变动报告书 

基本情况 

公众公司名称 浙江明烁节能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公众公司所在地 浙江省嘉善县魏

塘街道振华路 68

号 

股票简称 明烁节能 股票代码 831447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名称 

 

余海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

地址 

 

浙江嘉善玫瑰里

21－3－202 

拥有权益的股份

数量变化 

增加□减少√不

变，但持股人发生

变化□ 

有无一致行动人 

 

有√无□ 

 

信息披露义务人

是否为公众公司

第一大股东 

是√否□ 信息披露义务人

是否为公众公司

实际控制人 

是√否□ 

权益变动方式（可

多选） 
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□ 协议转让√ 

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□间接方式转让□取得公众公司发

行的新股□执行法院裁定□继承□赠与□其他□（请注明）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

份数量及占公众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
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7,909,000 股，占

比 45.72% 

本次权益变动后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

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
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7,409,000 股，变

动比例为减少 2.89% 

涉及公众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，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

内容予以说明： 

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向收购人协议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

是否导致其丧失控股股东地位 

是□否√不适用

□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公司和股东权

益的问题 

是□否√不适用

□ 

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

负债，未解除公众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，或者损害公司

利益的其他情形 

是□否√不适用

□ 

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□否√不适用

□ 

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□否□不适用

√ 

信息披露义务人：余海明 

日期：2018年 1月 12日 

 
 


